
服务总体要求 

 

（一） 我司对安保服务提供商派出的保安员的岗位设置具有

决定权，可对供应商的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二） ★供应商必须承诺：在本项目所在地有成立专职项目管

理团队，必须为采购人提供 100 人（包括 100人）以上的应急小组分

队，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能联系周边治安力量，20 分钟内到达现

场，将突发事件的社会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三） ★供应商需承诺实际派驻的项目经理、大队长、副大队

长、专业技术人员、保安员与投标文件中项目经理、大队长、副大队

长、专业技术人员、保安员保持一致，否则，我司有权取消供应商资

格。 

（四） 供应商必须有同类项目的丰富经验，需提供同类项目的

合同扫描件（报名不需提供，应标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                                                                                                                                                                                                                                                                                                                                                                                                                                                                                                                                                  

（五） 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建立保安服务方案，以及组织架构、

人员录用等内容的规章制度。 

（六） 供应商必须为保安员提供制服（“2011 式”春秋常服、

冬常服、短袖制式衬衣、长袖制式衬衣、内穿衬衣、夏裤、防 寒长大

衣、帽徽、保安服务标志、肩章、臂章、腰带、领带、领带夹、帽等）、

反恐装备（警械（棍）、盾牌、防暴头盔）、对讲机（能使保安员之间

及时沟通情况，能与属地公安派出所、治安、辅警力量实现信息共享

达到迅速联动）、手电筒以及执法仪。 



（七） 在处理特殊事件和紧急、突发事故时，我司对供应商派

出的保安员有直接指挥权，同时供应商在处理特殊事件和紧急、突发

事故时，务必第一时间能无偿抽调 100 名以上保安员参与应急处突。

因供应商指挥失误产生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等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相应责任。 

（八） 供应商须承诺合同签订前，向我司提供组派保安人员经

项目所在地公安机关审查后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须提供保安员

参保证明。 

（九） 供应商与保安员签订用工合同时，必须遵循和符合广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制的广东省职工劳动合同版本。 

（十） 供应商在日常管理中要建立交接班、请（休）假等登记

等制度，并提供采购人备案，同时接受我司不定期查阅。如因保安员

的休请假、撤换或辞退造成保安人数的空缺，供应商应在 1 日内予以

补充。 

（十一） 我司有权提出更换不符合使用要求或损害我司利益的

保安员。我司提出更换要求并与供应商协商，协商完成后供应商应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换。 

（十二） 若发生劳动争议或出现伤、病及意外死亡情况时，由我

司与供应商在按照国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处理并商讨相

应的法律责任归属。 


